
《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如果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3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8条规定，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以上法律规定，董笑颜（化名）与公司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 董笑颜认为，竞业限制生效的时间是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其在职
期间公司未给予竞业限制经济补偿，他当然无需遵守相应的约定。 公司认为，无论在职离职，只要有约定，即使未支付经济补偿，在董
笑颜未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的情况下，都应受到约束。

为此，双方发生争议。在仲裁、法院一审阶段，公司的主张均未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审理后，认定董笑颜的行为确属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遂酌定其向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 3月24日，二审法院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 我丈夫在工

作时间 、 工作地点 ， 由于工
作原因发生事故并死亡 。 此
后， 他被人社局认定为工伤。
因为公司没有为我丈夫办理
工伤保险 ， 所以 ， 其同意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 规定的
项目和标准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不过 ， 公司提出一个限
制条件 ， 那就是不能将我们
的女儿纳入我丈夫供养的亲
属范围 。 公司的理由是我丈
夫在填写 《员工入职登记表》
时 ， 在 “家庭成员 ” 一栏中
没有填写自己还有一个6岁的
女儿。

僵持中 ， 公司强令我女
儿进行亲子鉴定， 还放话说，
只有查明女儿与我丈夫存在
亲子关系才能愿意承担责任。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李晓晓

李晓晓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 公司没有申请
亲子鉴定的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 第三十九条规
定 ： “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 ， 并已
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 另
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
亲子鉴定的 ， 人民法院可以
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
张成立 。 父或母以及成年子
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
做亲子鉴定的 ， 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
方的主张成立。”

上述规定表明 ， 亲子鉴
定的申请人仅限于父 、 母 、
成年子女 。 本案中 ， 公司与
你丈夫之间根本不具有前述
身份。

退一步说 ， 即使你女儿
并非你丈夫亲生 ， 如果你丈
夫已经实际抚养 ， 彼此已形
成了养父与养女关系 ， 也同

样可以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
遇 。 因为 ， 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的 《因工死亡职工
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 第二条
规定 ： “本规定所称子女 ，
包括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 ， 其中 ， 婚生子女 、 非婚
生子女包括遗腹子女”。

另一方面 ， 你丈夫没有
填写女儿不等于没有女儿。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 ： “诉讼过
程中 ， 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
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
表示承认的 ， 另一方当事人
无需举证 。 但涉及身份关系
的案件除外。”

该规定表明 ， 对于身份
关系 ， 即使在诉讼过程中也
不能适用自认 。 依此类推 ，
公司当然不能因为你丈夫没
有填写其有女儿 ， 就认为你
丈夫没有女儿 ， 进而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员工入职登记表未填有女儿
因公死亡单位承担供养义务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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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未得到补偿还需遵守竞业限制约定吗？

承诺遵守竞业限制
在职期间违反约定

考虑到董笑颜在水处理设备
及材料研发方面的特长， 公司招
聘他入职时不仅许以高薪， 还让
他直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销售
总监职务。 2009年7月28日入职
后， 他的工作能力及工作业绩也
得到了认可。 要不是发觉他在职
期间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公司不
会让他在2018年11月28日离职。

事实上 ， 早在2012年7月28
日， 公司就与董笑颜签订了竞业
限制协议 。 该协议第1条约定 ，
未经公司同意， 其在职期间不得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有竞
争关系的产品， 不得以口头、 电
子资料、 书面资料等任何形式为
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提供资料或服务。 离职后2年内，
其也得遵守这样的约定。 公司在
其离职后， 按月向其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费。

该协议第3条约定， 如果董
笑颜不履行约定义务， 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一次性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 ， 金额为全年补偿费的50
倍， 同时需将其因违约行为所获
得的收益还给公司。 相应地， 如
果公司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费，
其可不遵守竞业限制。

随后， 公司要求董笑颜与其
他公司高管一样出具一份承诺
书 。 该承诺书载明 ： “本人自
2013年8月6日起在公司担任全职
销售工作， 承诺在任职期间不代
理或销售其他公司的产品， 不做
其他公司的兼职或专职销售， 如
有违反， 愿意向公司支付5万元
整， 并放弃在职期间所做销售额
产生的提成及奖金。 承诺人： 董
笑颜。”

然而， 董笑颜在职期间违反
竞业限制约定， 擅自设立并经营
一家与公司业务雷同的企业。 公
司查明相关事实后， 一方面要求
其于2018年11月28日离职， 一方
面要求其支付在职期间违反竞业
限制违约金60万元。

公司索要巨额赔偿
一审未获法院支持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公司
的申请后， 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
信息显示， 董笑颜开办的企业成
立于2012年7月19日 ， 他本人及
母亲为该企业股东。 2016年6月
10日， 其不再担任该企业股东。
该企业的经营范围胶产品， 与公
司的主营范围基本一致。

董笑颜否认其开办企业与公
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主张公司
未支付补偿金， 其无需遵守竞业

限制协议， 亦无需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同时， 他主张公司索要的
违约金标准过高且无依据。

2020年2月 ， 仲裁机构裁决
驳回公司的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
该裁决， 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
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 第27条规定， 劳动
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由于董笑颜没有证据证明公
司明知或应知其开办企业的股东
变更情况， 故不能以2016年6月
10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
点。 鉴于董笑颜于2018年11月28
日自公司离职， 公司于2019年9
月21日申请仲裁， 故对其关于时
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因董笑颜开办的企业与公司
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 一审法院
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根
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认定董笑颜
的行为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

对于竞业限制违约金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在竞业限制
协议中未约定公司向董笑颜支付
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在
此情况下公司要求董笑颜承担在
职期间的竞业限制违约金， 权利
义务显然失衡。 而双方约定在职
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产品， 体现的
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忠实义
务， 故双方关于竞业限制违约金
的约定不应适用于在职期间违反
竞业限制的行为。

另外 ， 董笑颜自2016年6月
10日开始不再担任相关企业的股
东， 公司无证据证明董笑颜在此
之后仍有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公司要
求的支付60万元竞业限制违约金
的请求。

电话录音吐露实情
员工给付赔偿20万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为此， 公司
提交5份电话录音证据， 2份电子
邮件， 以证明董笑颜存在违约行
为。 经质证， 因相关电话号码、
QQ邮箱不是董笑颜所有， 在其
否认的情况下， 二审法院亦不予
采信。 不过， 董笑颜认可2017年
11月10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

该电话录音是公司法定代表
人文某给董笑颜打的电话， 内容
是因董笑颜帮助另外一家企业与
公司竞争项目。 文某劝说董笑颜
停止竞争， 甚至希望通过购买该
企业产品， 让其退出这个竞争项
目。

在通话中， 文某说： “你能

不能让那家企业别弄这个水处理
设备？ 能不能终止？” 董笑颜说：
“可以！” 文某说： “大家都做生
意的嘛， 你有你的钱挣。” 董笑
颜说： “我知道， 你上次让我挣
这两个小钱。” 文某说： “你还
挣俩小钱儿？ 那家企业成立这么
长时间， 这几年你们一年至少挣
200万 。 ” 董笑颜说 ： “……其
实， 也就是弄两个项目玩玩， 赚
点钱给大家一分算了。” 文某说：
“那家企业没有这方面资源， 客
户就你这边能提供， 你对他的影
响力是足够的。 你看， 我们出点
钱， 他多少钱愿意转让？” 董笑
颜说： “我问一下他……”

二审法院认为， 董笑颜与公
司之间签订有竞业限制协议， 其
曾担任股东的企业与公司的经营
范围高度重合。 根据以上电话录
音内容， 可以认定董笑颜曾为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另外一家企
业服务。

据此， 二审法院认定董笑颜
的行为违反了竞业限制的约定。

由于董笑颜主张约定的违约
金过高， 二审法院综合考虑董笑
颜的违约情况、 收入状况、 约定
的补偿金数额等因素， 酌定董笑
颜应向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
约金20万元。 近日， 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并判令董
笑颜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近日， 读者高舒琪向本报反
映说， 其同事刘某因多次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约
定，被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此
后， 刘某因索要10万元非法赔偿
金被拒绝。

为迫使领导就范， 刘某通过
非法获取的“呼死你”手机软件，
对公司领导的手机进行24小时不
间断信息短信 “轰炸” 或拨打号
码。刘某这种做法，果真使领导烦
恼不堪， 进而影响到了领导的工
作和生活。

高舒琪想知道： 刘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法律分析
刘某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
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的行
为具备了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刘某的目的属非法
占有。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
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
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即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的前提， 是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而公司之所以将刘某解
聘， 是由于其多次严重违反公司
的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约定。
也就是说， 公司的行为具有法律
依据和合同依据， 并不在违法之
列。在此情况下，刘某强行索要赔
偿，无疑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另一方面， 刘某实施了威胁
方法。

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 主要
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
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 使其产生
恐惧感和压迫感， 逼迫其交出财
物。刘某通过“呼死你”手机软件，
对公司领导的手机进行24小时不
间断信息短信 “轰炸” 或拨打号
码，严重影响其工作和生活，无疑
是想据此让公司领导产生恐惧感
和压迫感而最终就范。

再一方面， 刘某必须受到惩
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
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
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 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点；
“数额巨大”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
起点。

刘某向公司强行索取 10万
元， 该金额属于 “数额巨大”，因
此，刘某难逃罪责。

颜东岳 法官

因为违纪被公司解聘 强行索赔属敲诈勒索


